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达市自然资规发„2022‟30 号 

 

 
达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

关于印发《达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出让国有
建设用地使用权“交地即交证”工作方案 

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自然资源局、高新分局、经开分局筹备组，市局

各科室、直属事业单位： 

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，更好地服务企业和群众，我市积极

探索推行市中心城区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“交地即交证”工

作，《达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“交地即

交证”工作方案（试行）》已经局党组会审议通过，现印发你们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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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遵照执行。各县（市）自然资源局可参照执行，也可结合辖区

工作实际，制定相关工作方案。 

 

 

达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

  2022 年 2 月 2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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达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出让国有建设用地 
使用权“交地即交证”工作方案 

（试行） 
  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压缩不动产登记办理时

间的通知》（国办发„2019‟8 号）精神，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，

更好地服务企业和群众，特制定市中心城区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

用权“交地即交证”工作方案。 

一、目标任务 

按照国务院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工作部署，进一步改善我市营

商环境，切实增强服务意识，努力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，加快项

目落地建设，确保向用地单位交地的同时办理不动产权证书。 

二、工作内容 

在市中心城区规划范围内（达州市城市总体规划 507 平方公

里范围和达州高铁南站、麻柳智造城等城市发展重点区域），凡

通过“招拍挂”等公开出让方式取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，均必

须为达到“净地”要求（征收拆迁安置补偿落实到位;没有法律、

经济纠纷；土地权利清晰并已注销原土地使用证;规划条件明确，

具备动工开发基本条件）的土地，经用地单位申请且按出让合同

的约定缴清土地出让金和相关税费的，应在签订《交地确认书》

当天即完成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首次登记并颁发不动产权证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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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工作流程 

（一）提出“交地即交证”申请 

用地单位（竞买人）通过“招拍挂”等公开出让方式取得国有

建设用地使用权的，在填写竞买申请书时可选择“交地即交证”

的事项。签订出让合同时，应在出让合同中再次确认。 

（二）及时完善相关资料 

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根据用地单位“交地即交证”申请，主动

对接相关单位，核实权籍调查情况，收集、完善不动产登记所需

资料，提前预审资料和入库权籍成果。 

（三）审核和颁证 

用地单位缴清土地出让金和相关税费后，及时向市不动产登

记中心提交税费凭据。市不动产登记中心依据竞买申请和相关税

费凭据按程序审核，在用地单位取得《交地确认书》时，完成登

簿制证和颁证工作。 

四、职责分工及工作要求 

（一）调查登记科做好牵头统筹协调工作，相关科室、单位

按照责任分工，各司其职，形成工作合力，确保该项工作落地见

效。 

（二）权益利用科负责在签订出让合同后 2 个工作日内将土

地供应信息和出让地块资料（规划红线图、规划条件通知书、竞

买申请书、出让合同等）及时推送给市不动产登记中心（竞买申

请书未选择“交地即交证”事项的，不推送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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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市国土勘测规划队负责完成宗地测绘和图件编制工

作，协助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完成权籍调查工作。 

（四）市土地储备中心（四区自然资源部门）负责做好交地

前期工作，须提前 2 个工作日将交地信息书面告知市不动产登记

中心；在与用地单位签订《交地确认书》当天，将《交地确认书》

推送到市不动产登记中心。 

（五）市不动产登记中心负责收集、核实、完善不动产登记

资料，在公开出让前完成权籍调查工作，按照“交地即交证”时

间要求完成不动产登记相关工作，确保按时颁发不动产权证书。 

 

附件：1．“交地即交证”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首次登记操作 

流程图 

2．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首次登记申报材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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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“交地即交证”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

首次登记操作流程图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用地单位通过 “招拍挂”等方式取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

用地单位与自然资源部门签订出让合同 

用地单位缴清出让金和相关税费并提交凭据                   

在取得“交地确认书”时，同步领取不动产权证书 

收集核实整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首次登记的相关材料，预审建档档。 

 

提交竞买申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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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首次登记申报材料 
 

1．竞买(不动产登记)申请书； 

2．公司营业执照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（纸质材料复印

件 1 份）； 

3．土地权属来源、税费缴纳材料： 

A、以出让方式取得建设用地使用权的，应当提交国有建设

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（纸质材料原件 1 份）、交地确认书（纸质

材料原件 1 份）、土地出让金及税费已全额缴纳凭证（纸质材料

原件或纸质材料复印件 1 份）； 

B、以租赁方式取得建设用地使用权的，应当提交国有建设

用地使用权租赁合同（纸质材料原件 1 份）、土地租金及税费已

全额缴纳凭证（纸质材料原件 1 份）； 

C、以作价出资或者入股方式取得建设用地使用权的，应当

提交作价出资或者入股批准文件（纸质材料原件 1 份）、协议（纸

质材料原件 1 份）； 

4．不动产权籍调查表（纸质材料原件 1 份）、宗地图（纸质

材料原件 2 份）、宗地界址点坐标等不动产权籍调查成果。 

备注：1．所有复印件应提供原件核对，无法提供原件核对

的复印件需加盖发证机关印章或档案查询印章，另外单位提供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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材料应加盖单位公章；2．若是委托代理人申请登记的，应提供

授权委托书或委托公证书（纸质材料原件 1 份）及代理人身份证

明（纸质材料复印件 1 份），境外申请人委托他人办理处分不动

产登记的，其授权委托书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认证或者公

证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达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2022 年 2 月 22 日印 


